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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1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关于盈江县晶塔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批复

盈江县晶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及《盈江县晶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收悉。我局委托云南晨誉佳源科技有限公司对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进行了技术评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及云南省贯彻落实方案等有关规定，经审议，现将你单位申请的入河排污口设置批复如下：

盈江县晶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太平镇太平村弄么良，入河排污口设置于公司南侧弄彪河右岸。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水质达到《淀粉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1-2010）》表2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标准后，经管道+明渠排入弄彪河，最终汇入大盈江。污水排放量为2.454万m3/a。

同意你单位在弄彪河设置1个入河排污口，地理坐标：97°51′20.39390″E；24°38′43.43470″N，排污口分类为工业污水入河排污口。排污口基本信息见附件。

三、你单位应建立健全污水处理系统管理和维护制度，严禁超标、超总量排放，严禁擅自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按相关要求制定自行监测计划并开展排污口水质监测，并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管理。
四、你单位应在该入河排污口处设置标识牌。标识牌内容应包括：污水排放口图形标识；入河排污口名称、编号、经纬度坐标；排入水功能区名称及水质保护目标，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单位和监督电话等信息。

五、请盈江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组织对该单位的环境执法现场检查和监督管理。
附件：盈江县晶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入河排污口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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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盈江县晶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入河排污口信息表
	一、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排污单位
	盈江县晶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陈超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91533123MA6PGD396G
	厂界污水排放口坐标
	97°51′42.91158″E；

24°40′3.36668″N

	排污许可证编号
	91533123MA6PGD396G001R
	主要排放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是否在工业园区
	否
	是否在化工园区
	否

	二、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

	排污口名称
	盈江县晶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业入河排污口
	排污口编号
	C533123005

	排污口地理位置
	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太平村弄么良弄彪河右岸
	排污口地理坐标
	97°51′20.39390″E；24°38′43.43470″N

	排污口设置类型
	工业排污口
	排污口分类
	新建

	污水排放方式

（排放时段）
	间断
	污水入河方式
	管道+明渠

	排污口大小
	0.5m×0.5m
	设计排污能力
	300t/d

	污水排入水体名称
	弄彪河
	排污口与排入

水体关系
	右岸

	污水去向
	弄彪河→大盈江→伊洛瓦底江
	排入水体所属

水系
	伊洛瓦底江流域

	排入水功能区名称
	弄彪河未设置水功能区
	水功能区

水质目标
	/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a）
	2.386
	生活污水排放量（万t/a）
	0.068

	其他废污水排放量（万t/a）
	/
	年排放废污水总量（万t）
	2.454

	三、主要污染物执行排放标准及排放总量

	在满足上述废污水排放总量前提下，主要污染物执行排放标准及排放总量按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制度要求执行。





